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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于 2023 年 2月 24日下午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 2023年

2月 13 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送达，会议由监事会召集人主持，会议应到监

事三人，实到监事三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审议

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本公司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详见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之“第四节、公司治理”中“八、监事会工

作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本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经审核，本公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的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全

文及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本公司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2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人

民币 3,846,975,948.44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

282,933,854.32元。详细内容参见《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之“第二节”中“六、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和“第十节 财务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本公司关于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2年度母公司净利润为人民

币-11,736,956.64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人民币1,290,879,760.71元，减派发



2021年度股利人民币53,693,711.35元后，2022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人民

币1,225,449,092.72元。 

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拟为：公司以2022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

1,073,874,227股为基数，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0元（含税），共

计派发现金人民币53,693,711.35元。本年度不送红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 

公司利润分配预案公布后至实施时，总股本若发生变动，按照“每10股派发

现金红利人民币0.50元（含税）”的原则，以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时股权登记日当

日收市后的总股本为基数，在公司利润分配实施公告中披露现金分红总金额。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公司最近三年现

金分红总额高于最近三年年均净利润的30%。公司的现金分红水平与所处行业上

市公司平均水平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发表了同意

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利润分配与公司发展成长相匹配，分配预案符合公司实际

情况，未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未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

符合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有利于公司的正

常经营和健康发展。同意本次 2022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并提交公司 2022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5、本公司关于聘请 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拟继续聘请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 2023年度财务

报表和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审计费用为 150万元人民币，聘期一年。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6、本公司 2022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现有的内部控制制度能够适应公司规范运作和经

营管理的要求，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公司《2022年度内

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完整、公允的反映了目前公司内部控制的现状，能

够保证公司经营的合法、合规及公司内部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对内部控制的总

体评价真实、客观、准确。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7、本公司关于第十届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提名曹乃斯女士和叶志青先生作为本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

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上述监事候选人在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与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本

公司第十届监事会。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2022年年度报告摘要》、《关于聘请 2023

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2022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详见 2023年 2月

28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以上第 1-5、7 项议案需提交本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 2月 28 日 

 

 

附本公司第十届监事会候选监事简历： 

曹乃斯女士：45岁，大学本科学历，现任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深圳市

方大建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建科”）副总经理职务。曾任本公司证

券事务代表、审计监察部部长、人力资源部副部长、方大建科北京分公司总经理、

方大建科华南分公司总经理等职。与持有公司 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提名为公司监事的情形，符

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

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叶志青先生：49岁，大学本科学历，现任深圳市方大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总

经理、方大智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曾任本公司监事、方大建科设计

http://www.cninfo.com.cn/


院副院长、方大建科总经理助理、方大建科上海分公司总经理等职。与持有公司

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持有公司 A股股票 29,000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

程》中规定的不得提名为公司监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